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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 1 号）的回复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西藏发展”）于 2019年 1月 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

于对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9〕

第 1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就《关注函》所提出的问题向参

会董事、公司高管、公司员工了解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分析说明，

按规定进行了回复，现就《关注函》回复说明1公告如下： 

你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5日召开了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于 12月 26日披露了《2018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决议》）《2018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中披露“股东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普桑先生在

本所律师作身份验证时未到场，该公司未提供公司法人股股东账户登

记证明、持股凭证、单位证明原件；在会议进行到 14 点 16 分时普桑

先生到场，但未提供上述材料原件；在会议投票后未出投票结果前，

股东杭州阿拉丁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代表提出异议，认为股东西藏自治

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普桑的投票资格存在瑕疵，无现场

投票资格。另外，董事陈勇先生也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程序存在一定
                                                 
1 陈勇董事、殷占武董事意见与参会其他董事、高管、员工意见不同，本回复以大多数参会人员意见为准 

本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的瑕疵，但是对该股东投票权不构成影响。因部分股东对代表西藏自

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持有异议，且出

席人员未提供公司法人股股东账户登记证明、持股凭证、单位证明原

件，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有瑕疵，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席

人员的资格无法认定。”《股东大会决议》中披露“本次股东大会出现

否决议案的情形，否决的议案为：（1）议案 1.00《关于增补李敏女士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2）议案 3.00《关于

增补沈贵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前述

提案被否决，是因为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投票未计入有效

表决票。 

随后，《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对你公司股东大会上述情况进

行了详细报道。 

2019年 1月 2日下午，我部收到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

下简称“西藏国资”）邮寄的《关于剥夺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现场投票权的申诉》（以下简称《申诉》）。西藏国资在《申诉》中对你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提出强烈异议。《申诉》称： 

“我司作为现场参会并投票的股东，完整地参与了整个股东会流程

却被剥夺投票权一事非常愤怒。西藏发展的行为既不尊重客观事实，

亦违反了《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是错误的，

请予以纠正。 

一、不尊重基本事实 

2018年 12月 25日下午 14时，西藏发展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四段 48号首座万丽酒店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14时 05分



会议正式开始。14 时 06 分，我司法定代表人普桑抵达会议酒店。14

时 16分进入会场（期间被阿拉丁公司‘肖某’与华融方董事长白国华

拦截‘寒暄’），见证律师对我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进行核实后，会议主

持人，即西藏发展董事长谭昌彬宣读了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含

我司）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含我司）：‘现场会议报到人数 4

人，代表股权 61,000，539股；实到人数 4人，代表股权 61,000,539 股；

实到股东代表股权数达到公司总股本 263,758,491 股的 23.13%，代表

资格审查核实，出席代表股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要求’。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会议主持人应当在表决前宣

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其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以会

议登记为准。’至此，完成了股东代表资格的审查，确认了我司法定代

表人普桑的代理人身份。14时 49分，现场投票开始。我司代理人收到

表决票，并按照表决规则投票。14时 58分左右，我司代理人参与进行

计票。上述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期间没有任何一人对我司代理人身

份和投票权提出异议。 

在我司代理人身份、投票资格被股东大会事实上认可，并全程参

与股东大会召开、投票、表决、计票等所有环节之后，因投票结果不

符合某方利益，所谓阿拉丁公司代表‘肖某’（自始至终没出示任何身

份证明）大闹会场，恐吓威胁股东、董事、见证律师等，全程无人制

止，任由其大放厥词，破坏会场秩序，各方均避之不及，无人敢招惹。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无理取闹，在未得到参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情况下，

由阿拉丁公司‘肖某’煽动剥夺我司的投票权，这严重损害了国有股

东的合法权益。 



二、违反法律和相关规定 

1、恶意剥夺我司的投票权，违反了《公司法》等规定 

《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

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表决权和投票权是股东的法定权利，任何

人都无权肆意剥夺。 

股东大会登记的目的在于核实股东身份，保障股东的投票权等法

定权利，查验法人股东账户登记证明原件只是核实股东身份的方式之

一，而非终极目的。况且，原件随后寄出也是得到西藏发展董秘认可

的。西藏发展的《公司章程》也未将‘提供公司法人股股东账户登记

证明、持股凭证、单位证明原件’作为投票的必备要件。未携带证券

账户卡原件并不等于无投票权。相反，只要股东代理人身份事实上被

核实验证，股东的投票权就合法有效。 

我司一直是西藏发展的重要国有股东，也多次参加西藏发展召开

的股东会、董事会。很多情况下，也是以原件随后寄出的方式参会。

本次股东会亦采用这种方式，见证律师核实参会人身份证明原件后，

会议主持人即按照流程组织会议，期间并无任何一方提出异议，即视

为对我司合法股东代理人身份的认可。我司的投票权就应该得到股东

大会的承认。 

2、违反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董事会和其他召

集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对于干扰股东大

会、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

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本次股东大会在计票结束后会议尚在进行中，任由没有授权的所

谓阿拉丁公司代表大闹会场，恐吓威胁在场人员。西藏发展及主持人

均未采取有效措施，反而纵容其进入会场扰乱秩序，并听取了该无关

人士的‘意见’，强行剥夺了我司的投票权。 

3、提前泄露表决结果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正式公布表决

结果前，股东大会现场、网络及其他表决方式中所涉及的公司、计票

人、监票人、主要股东、网络服务方等相关各方对表决情况均负有保

密义务。’ 

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式结果于当日 23点后宣布，但西藏发展及监票

人违反该条规定，提前泄露了表决结果，导致所谓阿拉丁代表大闹会

场、恐吓见证律师，从而随意剥夺我司投票权，严重违反了《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如果因我司未能提交相关资料原件，且在验证股东身份时未能到

场，那么见证律师和西藏发展董事会相关人员就应该当场指出，并明

确告知我司代理人不具备现场投票资格，我司仍能通过网络投票行使

表决权。然而股东大会从开始到整个投票过程结束，有足够的证据证

明上市公司、见证律师、参会股东以及董监高等均认可我司法定代表

人作为股东代理人的合法身份，但在网络投票时间结束后，公布表决

结果之际却随意剔除我司的投票权，毫无法律依据。对此，我司提出

严重抗议。” 

2019年 1月 3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西藏证监局监管函的

公告》，称你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8日收到西藏证监局《监管函》（2018



年 12月 28日）。《监管函》内容如下：你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5日召

开了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你公司披露的《2018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股东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未能行使股东权利。该事件引发西

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及各方的广泛关注。多家媒体报道此事，认为你

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存在限制股东权利，会场秩序未得到

有效维持等问题。我局高度关注上述问题，现对你公司提出明确要求：

你公司作为一家西藏上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提

高政治站位，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的规定，依法保障股东

权利，维持股东大会召开秩序，切实维护西藏稳定大局，保护广大投

资者合法权益。我局将持续关注有关情况，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

依法予以查处。” 

我部对上述情况表示关注。 

请你公司及每位董事： 

1. 结合西藏国资《申诉》的内容，说明其申诉所述事件经过是否

属实。 

回复： 

就西藏国资《申诉》内容逐段列示并就不实之处澄清如下。 

（1）申诉材料中说：“2018年 12月 25日下午 14时，西藏发展在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48号首座万丽酒店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14时 05分会议正式开始。14时 06分，我司法定代表人普

桑抵达会议酒店。14时 16分进入会场（期间被阿拉丁公司‘肖某’与

华融方董事长白国华拦截‘寒暄’），见证律师对我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进



行核实后，会议主持人，即西藏发展董事长谭昌彬宣读了现场出席会议

的股东人数（含我司）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含我司）：‘现场会

议报到人数 4人，代表股权 61,000，539股；实到人数 4人，代表股权

61,000,539 股；实到股东代表股权数达到公司总股本 263,758,491股的

23.13%，代表资格审查核实，出席代表股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

要求’。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会议主持人

应当在表决前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其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以会议登记为准。’至此，完成了股东代表资格的审查，确

认了我司法定代表人普桑的代理人身份。14时 49分，现场投票开始。

我司代理人收到表决票，并按照表决规则投票。14时 58分左右，我司

代理人参与进行计票。上述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期间没有任何一人对

我司代理人身份和投票权提出异议。” 

就上述表述不实之处澄清如下： 

西藏国资与会代表迟到进入会场前，律师已完成了对出席现场会

议股东资格的合法性验证。按照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8年 12月 25日（星期二）下午 14:00。考虑报名参会的股东西藏国

资代表未至现场，会议主持人征求已到场股东意见等候了 5 分钟，于

14:05（西藏国资与会代表仍未到场）宣布开始对股东资格合法性进行

验证。律师验证结束后，主持人对合法性审验报告（盖章件，律师签字

确认）进行了宣读：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报到人数 4人，代表股

权 61,000,539股，实到人数 3人，代表股权 41,757,697股，实到股东代

表股权数达到公司总股本 263,758,491股的 15.83%。代表资格审查确实，

出席代表股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要求。西藏国资与会代表迟到进



入会场后，律师在对其资格进行核验时指出迟到是一个程序瑕疵，且西

藏国资代表没有出具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原件材料。 

西藏国资与会代表迟到赶至现场后，芜湖华融渝展投资中心（以下

简称“华融渝展”）代表徐骏当即对其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资格提出异议，

表示会议应严格按照程序推进，西藏国资与会代表、陈勇董事强烈坚持

称西藏国资与会代表具有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资格，并强烈提议会议议程

重新开始。会议主持人以为双方争议焦点为西藏国资与会代表未准时赶

至会场的时间问题，出于对西藏国资的特别尊重，加之西藏国资与会代

表、陈勇董事强势坚持西藏国资具备本次会议现场投票权，因此重新开

启会议议程，并完成计监票人推荐、议题宣读介绍、股东讨论与交流、

表决方法宣布等环节。 

    西藏国资与会代表迟到赶至会场后，华融渝展代表徐骏、见证律

师当即对其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资格提出了异议。 

（2）申诉材料中说：“在我司代理人身份、投票资格被股东大会事

实上认可，并全程参与股东大会召开、投票、表决、计票等所有环节之

后，因投票结果不符合某方利益，所谓阿拉丁公司代表‘肖某’（自始

至终没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大闹会场，恐吓威胁股东、董事、见证律师

等，全程无人制止，任由其大放厥词，破坏会场秩序，各方均避之不及，

无人敢招惹。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无理取闹剥夺我司的投票权，这严重损

害了国有股东的合法权益。” 

就上述表述不实之处澄清如下： 

《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

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由此可知，股东享有权利以依法为前提。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股东应当持股票账户

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六十条亦规定“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

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公司章程》第

六十条、《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列示股东及代理人应携带相关原件资料

出席会议。西藏国资与会代表仅提供了个人身份证，未提供能证明其具

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任何原件资料，其出席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资格未获

律师确认。 

公司本次会议总体秩序良好。在等待网络投票结果的茶歇期间，

阿拉丁授权代表肖图慈进入会场，就西藏国资与会代表本次会议现场投

票资格提出强烈异议，陈勇董事与其发生争议，会议主持人积极调解，

并按照监管部门关于严格依法合规办事、积极维护现场秩序、努力促进

股东协调的传达精神后，建议股东就本次会议议题事项进行充分协商。

股东内部、股东之间以及董事进行了长达 8-9小时的积极协调和深入沟

通，而非申诉材料所说的近十个小时的无理取闹。在此期间，会议主持

人与监管部门始终保持密切电话汇报与沟通。 

西藏国资与会代表不具备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资格是因西藏国资

公司工作疏忽，未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以及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要

求提供相关原件资料，导致现场会议投票资格未获律师确认所致。 



（3）申诉材料中说： “股东大会登记的目的在于核实股东身份，

保障股东的投票权等法定权利，查验法人股东账户登记证明原件只是核

实股东身份的方式之一，而非终极目的。况且，原件随后寄出也是得到

西藏发展董秘认可的。西藏发展的《公司章程》也未将‘提供公司法人

股股东账户登记证明、持股凭证、单位证明原件’作为投票的必备要件。

未携带证券账户卡原件并不等于无投票权。相反，只要股东代理人身份

事实上被核实验证，股东的投票权就合法有效。” 

就上述表述不实之处澄清如下： 

    《公司章程》第六十条、《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九条

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

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公告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明确列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应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018年 12月 21日，公司董秘询问西藏国资会议报名情况，西

藏国资工作人员于 12月 21日下午提供了相关资料复印件（均未加盖鲜

章）照片，并称原件随后寄出。实际情况为，西藏国资本次寄出材料时

间为会议当日下午 17:52，且寄出材料仍为复印件（未加盖鲜章）。原件

材料由西藏国资工作人员于股东大会次日下午 16:01送达公司住所。公

司于 2018年 12月 27日收到西藏国资寄出材料。董秘从未表示出席现

场会议不需提供原件材料。 

    西藏国资与会代表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资格未获律师确认。 

（4）申诉材料中说：“我司一直是西藏发展的重要国有股东，也多

次参加西藏发展召开的股东会、董事会。很多情况下，也是以原件随后



寄出的方式参会。本次股东会亦采用这种方式，见证律师核实参会人身

份证明原件后，会议主持人即按照流程组织会议，期间并无任何一方提

出异议，即视为对我司合法股东代理人身份的认可。我司的投票权就应

该得到股东大会的承认。” 

就上述表述不实之处澄清如下： 

西藏国资报名参加公司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前公司能收到其参会

原件材料。见证律师现场核验股东现场投票资格均以原件为据（之前见

证律师为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从西藏国资与会代表迟到入会场至等待投票结果的茶歇期间，有

股东代表、部分与会人员对西藏国资与会代表本次投票资格提出异议，

律师也多次提出未见西藏国资除与会代表个人身份证原件外的其他原

件材料。 

（5）申诉材料中说：“本次股东大会在计票结束后会议尚在进行中，

任由没有授权的所谓阿拉丁公司代表大闹会场，恐吓威胁在场人员。西

藏发展及主持人均未采取有效措施，反而纵容其进入会场扰乱秩序，并

听取了该无关人士的‘意见’，强行剥夺了我司的投票权。” 

就上述表述不实之处澄清如下： 

在等待网络投票结果的茶歇期间，阿拉丁授权代表进入会场，对

西藏国资与会代表本次会议现场投票权提出强烈异议，陈勇董事与其发

生争议后，会议主持人进行了积极调解，并按照监管部门关于严格依法

合规办事、积极维护现场秩序、努力促进股东协调的传达精神后，建议

股东就本次会议议题事项进行充分协商。股东内部、股东之间以及董事

进行了长达 8-9小时的积极协调和深入沟通。在此期间，会议主持人与



监管部门始终保持密切电话汇报与沟通。 

    西藏国资与会代表不具备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资格不在于上市公

司、股东，而是因自身工作疏忽，未提供会议现场投票资格合法性验证

所需原件材料所致。 

（6）申诉材料中说：“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式结果于当日 23点后宣布，

但西藏发展及监票人违反该条规定，提前泄露了表决结果，导致所谓阿

拉丁代表大闹会场、恐吓见证律师，从而随意剥夺我司投票权，严重违

反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如果因我司未能提交相关资料

原件，且在验证股东身份时未能到场，那么见证律师和西藏发展董事会

相关人员就应该当场指出，并明确告知我司代理人不具备现场投票资格，

我司仍能通过网络投票行使表决权。然而股东大会从开始到整个投票过

程结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市公司、见证律师、参会股东以及董监高

等均认可我司法定代表人作为股东代理人的合法身份，但在网络投票时

间结束后，公布表决结果之际却随意剔除我司的投票权，毫无法律依据。

对此，我司提出严重抗议。” 

就上述表述不实之处澄清如下： 

    在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宣布前，未发现有工作人员泄露表决结果；

西藏国资与会代表在会议茶歇期间自称在赶至会场前就在与华融渝展

白国红董事长寒暄时告知了西藏国资对本次议题的投票态度。 

    律师多次表示未收到西藏国资与会代表除个人身份证外的其他

原件材料，无法确认其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资格；在律师明确告知的情况

下，西藏国资与会代表、董事陈勇、股东李敏强势坚持西藏国资具有本

次会议现场投票权。西藏国资与会代表失去网络投票时机乃是因其未听



取和遵循律师意见，始终认为自己具备本次会议现场投票权所致。 

华融渝展代表徐骏、阿拉丁授权代表肖图慈多次对西藏国资与会

代表本次现场会议投票资格提出异议；律师多次表示西藏国资与会代表

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资格无法确认。 

④西藏国资与会代表所填写的表决票未计入投票结果是因其本次

会议现场投票资格未获确认，律师就此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审议事

项、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2. 结合西藏国资在《申诉》中所述“如果因我司未能提交相关资

料原件，且在验证股东身份时未能到场，那么见证律师和西藏发展董

事会相关人员就应该当场指出，并明确告知我司代理人不具备现场投

票资格，我司仍能通过网络投票行使表决权。然而股东大会从开始到

整个投票过程结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市公司、见证律师、参会股

东以及董监高等均认可我司法定代表人作为股东代理人的合法身份，

但在网络投票时间结束后，公布表决结果之际却随意剔除我司投票权”

等情况、《申诉》中引用规则及《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的相关规定，说明你公司在股东资格审验环节未对西藏国资股东身

份提出异议、在西藏国资参与现场投票且等到网络投票时间结束后又

认定其投票无效、剔除其表决权行为的具体原因及法规依据，并在此

基础上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出席人员资格、表

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等是否合法合规。 

回复： 



本次会议开始后，西藏国资与会代表尚未至会场，律师因未收到西

藏国资参会原件材料而询问西藏国资工作人员高利茹，高利茹称参会原

件材料应该是由西藏国资与会代表随身携带的。 

西藏国资与会代表迟到赶至会场后，华融渝展代表徐骏当即对西藏

国资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资格提出异议；西藏国资与会代表、董事陈勇、

股东李敏坚持称西藏国资具备本次会议现场投票权，西藏国资与会代表

仅出示了个人身份证原件，律师多次表示未收到西藏国资与会代表除个

人身份证外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等其他原件

材料，其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资格未获确认。 

在等待投票结果的茶歇期间，阿拉丁授权代表肖图慈对西藏国资与

会代表本次现场会议投票资格提出强烈异议；律师再次表示西藏国资与

会代表本次会议现场投票权无法确认。 

在律师明确告知的情况下，西藏国资与会代表、股东李敏、董事陈

勇不顾律师声明与劝阻，强势坚持西藏国资与会代表具有本次会议现场

投票权，并填写了表决票。西藏国资失去网络投票时机乃是因与会代表

未听取和遵循律师意见，始终认为自己具备本次会议现场投票权所致。

西藏国资与会代表所填写表决票未计入投票结果是严格遵循法律法规

对股东现场投票资格进行验证的客观结果。 

西藏国资代表失去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权并非上市公司、其他股

东造成，根本原因是西藏国资公司方面工作疏忽，西藏国资代表未按时

提供全套参会材料原件；见证律师依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二

十四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六十条、《公司章程》第六十条、《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九条、《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等法规、文件，对西藏国资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

票资格无法确认。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

式及表决程序等均合法合规。 

3. 说明你公司历次股东大会对西藏国资股东资格审查的过程，是

否存在先验明相关代表身份证件并在其完成有效投票后，再由其将股

东账户登记证明、持股凭证、单位证明原件等材料送达至你公司的情

形；如是，说明你公司仅在本次股东大会以西藏国资代表未提供股东

账户登记证明、持股凭证、单位证明原件为由剔除其投票表决权的合

理性，同时说明你公司相关人员是否存在利用西藏国资一直以来参加

你公司股东大会的行为习惯剥夺其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的股东权利的情

形。 

回复： 

西藏国资自我公司 1997年上市即为公司重要股东，公司董办通常

在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当天收盘后或第二天，联系西藏国资工作人员确

认其是否参会以及提示准备相关参会材料。西藏国资准备齐全相关材料

并经内部程序加盖公章后将扫描件先发送至公司作为报名资料，并尽快

寄出（通常是当日就寄出）材料原件或由其授权代理人直接带至会议现

场。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以原件材料为据对股东代表身份及现场投票资格

合法性进行验证。公司未见西藏国资于会议后再补寄原件材料的情形。

本次西藏国资报名参加股东大会，其参会材料准备、寄送及送达等情况，

均不同于其往常参加股东大会的行为习惯。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14日 

 

 

 

 

 


